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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9_87_8D_

E5_A4_A7_E5_8C_BB_E7_c36_327518.htm 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关于印发《重大医疗过失行为和医疗事故报告制度的

规定》的通知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了《重大医疗过失

行为和医疗事故报告制度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OO二年八月 重大医疗过失

行为和医疗事故报告制度的规定 第一条 为防范重大医疗过失

行为和医疗事故的发生，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不断提高医疗

服务质量，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医疗事

故报告制度。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重大医疗过失行为和医

疗事故报告制度。 第三条 医疗机构发生或发现重大医疗过失

行为后，应于12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报

告的内容包括： （一）医疗机构名称； （二）当事医务人员

的姓名、性别、科室、专业、职务和/或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 （三）患者姓名、性别、年龄、国籍、就诊或入院时间

、简要诊疗经过、目前状况； （四）重大医疗过失行为发生

的时间、经过； （五）采取的医疗救治措施； （六）患方的

要求； （七）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四

条 重大医疗过失行为导致3名以上患者死亡、10名以上患者出

现人身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

门报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立即逐级报告至卫生部；中

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疗机构发生上述情形的，还应当



同时逐级报告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报告的内容包括： （一

）医疗机构名称； （二）患者姓名、性别、年龄、国籍、就

诊或入院时间、简要诊疗经过、目前状况； （三）重大医疗

过失行为发生的时间、经过。 第五条 医疗事故争议未经医疗

事故技术鉴定，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的，医疗机构应

当自协商解决之日起7日内向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作出书

面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 （一）双方当事人签定的协议书

，载明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和医疗事故的原因、双方当事

人共同认定的医疗事故等级、医疗过失行为责任程度以及协

商确定的赔偿数额等； （二）协议执行计划或执行情况； （

三）医疗机构对当事医务人员的处理情况； （四）医疗机构

整改措施； （五）对当事医务人员的行政处理建议； （六）

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六条 医疗事故争

议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确定为医疗事故，双方当事人协商或

卫生行政部门调解解决的，医疗机构应当在协商（调解）解

决后7日内向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作出书面报告。报告的

内容包括： （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 （二）双方当事人

签定的协议书或行政调解书，载明协商确定的赔偿数额； （

三）双方当事人签定的或行政调解达成的协议执行计划或执

行情况； （四）医疗机构对当事医务人员的处理情况； （五

）医疗机构整改措施； （六）对当事医务人员的行政处理建

议； （七）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七条 医疗

事故争议经人民法院调解或者判决解决的，医疗机构应当自

收到生效的人民法院调解书或者判决书之日起7日内向所在地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作出书面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 （一）

人民法院的调解书或判决书； （二）人民法院调解书或判决



书执行计划或者执行情况； （三）医疗机构对当事医务人员

的处理情况； （四）医疗机构整改措施； （五）对当事医务

人员的行政处理建议； （六）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

其他内容。 第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将

上一年度本辖区内发生医疗事故的有关情况汇总，于3月31日

前上报至卫生部（见附表）；其中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

医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事故，也按附表要求汇总后报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上报的内容包括： （一）按医疗事故等级统计

的医疗事故数量； （二）按医疗事故等级和解决途径（双方

当事人协商、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统计的医疗事故数量； 

（三）按医疗事故等级和医疗过失行为责任程度统计的医疗

事故数量； （四）按医疗事故等级和首次鉴定、再次鉴定、

中华医学会组织鉴定统计的医疗事故数量； （五）按医疗事

故等级和医疗机构类别统计的医疗事故数量； （六）按医疗

事故等级统计的医疗事故赔偿总金额，个案最高赔偿金额、

最低赔偿金额； （七）按医疗事故等级和行政处理方式统计

的对医疗机构的行政处理情况； （八）按医疗事故等级和行

政处理方式统计的对医务人员的行政处理情况； （九）卫生

部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九条 卫生行政部门违反《医疗事故处

理条例》和本规定的，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四

条的规定处理，并予以通报。 第十条 医疗机构违反《医疗事

故处理条例》和本规定的，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

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并予以通报。 第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

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确定本辖区医疗事故的报

告内容、程序和时间。 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卫生部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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